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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考核的城市碳强度核算方法
——基于生产和消费的双重视角

吴 旭 胡晓娟 蔡 和*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开展碳强度考核的需求，提出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核算方

法，并以浙江省为例，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计算了11个设区市的全社会能源消费

碳强度。结果表明：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能源品种核算范围需基于省级能源平衡

表的能源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关系确定；设区市全社会能源消费测算可结合规模

以上工业行业能源消费量和省级能源平衡表两类数据，分部门计算；基于消费视

角的年度碳强度和“十二五”累计碳强度下降率高于基于生产视角的结果，且基于

消费视角核算的年际变化趋势更稳定，符合设区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本文建议

应逐步完善设区市能源消费统计体系，减小基于消费视角的设区市碳强度核算方

法的不确定性，加强与省级碳强度核算和温室气体清单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结果

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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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能源消费碳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78%，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IPCC，
201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中国消费了全球 23%的能源（British Petro⁃
leum，2017），并造成约25%的碳排放（Shan et al., 2016a）。在我国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

献中，确定了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单位GDP碳排放（简称“碳强度”）较2005年水平

下降60%~65%的目标。开展碳强度目标考核是我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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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设立下辖区（县）的城市，少数未设立下辖区（县）的城市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策手段。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确定将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纳入“十三五”期间正式开展的年度评价和五年考核指标。同年，国

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指出要加强对省级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考核，建立责任追究制度，逐步建立完善省市两级行政区域能源碳

排放年度核算方法和报告制度，并将“十三五”碳强度降低目标分解到 31个省、市和自治区

（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随后，各省、市和自治区陆续出台省级“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工作方案，将省级“十三五”碳强度降低目标分解到各设区市①，并明确将开展年度考核

工作。由此，针对能源消费来降低碳强度的目标考核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而落实降低碳强

度的目标任务的重要途径则是开展省市两级考核。因此，如何构建与省级能源消费碳排放衔

接的设区市能源消费碳强度核算体系是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围绕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开展了核算与分析（Dhakal, 2009; 张晚

成、杨旸，2010；Kennedy et al., 2011；黎水宝等，2015），而关于如何准确核算城市能源消费碳

排放仍存在争议（Steininger et al., 2014）。从碳排放责任主体角度出发，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

主要可分为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两大类。基于生产视角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主要核算城

市行政边界内人类生产和生活直接消费的化石能源碳排放，该方法在实践中应用较为广泛，

影响力较大的如《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不仅被应用于国内外研究（Avignon et al.,
2010；黎水宝等，2015; Shan et al., 2016b），也被应用于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实践中。

尽管基于生产视角核算城市碳排放方法较成熟，能识别当地重要排放源并采取有效减排控碳

措施，但由于城市与外部区域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时产生大量的间接排放，基于消费视角核

算碳排放能更科学地体现城市减排责任，避免“碳泄漏”（丛建辉等，2014）。因此，也有较多学

者开展基于消费视角的城市碳排放核算和比较研究（Peters & Hertwich, 2008; Davis & Caldei⁃
ra, 2010; 刘竹等, 2011；王海鲲等, 2011），认为电力、热力消费隐含的间接排放应纳入考虑范

围（Erickson et al., 2012; Kennedy et al., 2015）。国际地方环境理事会发布的《ICLEI指南》则从

实践角度对城市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核算方法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探索（ICLEI，2009），但在具体

应用于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强度核算时，也面临诸如边界不清晰、统计资料缺乏、计算过程复

杂和结果误差较大等实际问题。同时，还有学者认识到城市清单核算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应该

与省级清单形成对接（庄贵阳等，2014），并有学者提出建立“国家-地区-城市-行业”四位一体

的能源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何艳秋等，2015）。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的差异和案

例分析，但大多数仍停留在理论分析方面，在应用到我国碳排放强度考核方面仍存在以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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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1）研究对象概念与研究边界不一致。大多数研究沿用发达国家的城市概念作为研究对

象，但在案例研究时仍采用设区市范围的能源消费数据，即包括城市建成区和农村地区（刘竹

等, 2011；王海鲲等, 2011）；（2）城市能源碳排放核算纳入能源品种尚未统一，导致案例分析中

多样化的能源品种类型（Dhakal, 2009；张晚成、杨旸，2010；刘竹等, 2011）；（3）设区市级能源

碳排放基础统计数据不够完善，全社会消费口径的能源统计体系和推算方法仍未统一（Shan
et al., 2016a），不能满足碳强度考核中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需求；（4）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

角的能源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量化比较刚起步（Mi et al., 2016），鲜有讨论全社

会能源消费口径下两种核算方法的异同，尤其未能对电力消费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问题进行

比较探讨，亟需补充案例研究。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从国家碳考核的实际需求出发，以中国

行政体系下的设区市为研究对象，建立既能全面反映能源消费情况、又符合统计现状的能源

消费品种体系，提出操作性较强的设区市全社会一次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强度测算方法，进

一步比较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两种能源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优劣，并提出

政策建议。

二、设区市全社会能源消费量测算方法

（一）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能源品种核算范围

在已有的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均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能源

平衡表》提供的能源分类，再进行不同程度地增减，但均无统一的核算标准（Dhakal, 2009；刘
竹等, 2011；王海鲲等, 2011；杨喜爱等，2012；Sugar et al., 2012；黄和平、王丽影，2017）。为满

足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需求，需要整理一套全面、符合统计实际、操作性较强的设区市能源品

种统计口径。本研究基于中国能源平衡表，建立设区市主要能源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示意

图，见图1。
1. 煤炭

能源平衡表中煤炭主要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煤制品、煤矸石、焦炭、焦炉煤气、

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其他煤气和其他焦化产品。其中，原煤绝大多数用于加工转换，经加工

转换后的煤炭品种也大多数都被燃烧，仅有较少部分用于工业原材料。为简化设区市碳强度

考核时面临的复杂煤炭品种，并避免重复计算，可不用单独统计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

炉煤气、其他煤气和其他焦化产品等煤炭品种，因为这些均是多个煤炭品种加工转换后得到

或是中间过程的副产物，且基本用于发电、供热和终端燃烧消费，故统计加工转换前的煤炭品

种即可基本覆盖其燃烧消费量。因此，统计用于发电、供热和终端消费的原煤、其他洗煤、煤

矸石和型煤（煤制品），以及用于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的洗精煤等5类煤炭品种消费量（图1），
即可满足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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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电力
外来调入电力

直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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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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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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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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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脑油、润滑油、石蜡、溶剂油、
石油沥青、其他石油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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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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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调出）

燃烧消费
（一次能源，

含调出）

原煤

2. 油品

能源平衡表中油品主要包括：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脑油、润滑油、石蜡、溶剂

油、石油沥青、石油焦、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和其他石油制品。其中，原油绝大多数用于炼

油，经过加工转换后用于燃烧消费的油品主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油焦、液化石

油气和炼厂干气，而石脑油主要用作生产各类油品的重整和化工原料或溶剂，润滑油、石蜡、

溶剂油、石油沥青和其他石油制品等主要用于非燃烧的用途，故可不考虑其燃烧碳排放。因

此，统计用于发电、供热和终端消费的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油焦、液化石油气和

炼厂干气等8类油品消费量，即可满足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需求。

3. 天然气

能源平衡表中天然气主要包括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其中液化天然气是天然气液化的产

物，因此统计用于发电、供热和终端消费的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等2类天然气消费量，即可满

足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需求。

图1 设区市主要能源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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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

能源平衡表中电力有一次电力生产、调入和调出的统计口径，故各设区市需考虑一次电

力生产、外来调入电力和本市调出电力。

（二）设区市全社会一次能源终端消费量测算

全社会一次能源消费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部门的能源消费

量。其中，第二产业可分为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可分为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对于省

级和部分设区市来说，可基于能源平衡表核算出全社会能源消费量，但我国大多数设区市能

源统计体系中仅有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量（Shan et al., 2016a），故本研究将基于各设

区市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量、省级能源平衡表和具有可得性的相关统计指标，构建

设区市分部门的全社会能源消费量测算体系。

1. 全行业工业能源消费量推算方法

基于各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Eind -Ai），按如下步骤推算全行业工业能源消费量。

（1）计算调整的规模以上工业终端消费总量（Eind - ai）。从各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消费总

量中扣减规模以下工业行业通常不存在的发电、供热、炼焦或炼油等用于能源加工转换的能

源消费量（E加工转换i），得到各设区市调整的规模以上工业终端消费总量，即：

Eind - ai =Eind -Ai -E加工转换i （1）
（2）计算全省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量推算值（Eind - bi）。基于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V规下）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例（V规上），利用调整的规模以上工业终端消费量，得到全省

规模以下工业终端能源消费量推算值，即：

Eind - bi =Eind - ai ´
V规下i

V规上i

（2）
（3）计算各设区市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量占比（ρi）。基于各设区市规模以下工业能源

消费量推算值（Eind - bi）占全省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推算量（åEind - bi ）总和，得到各设区市

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量占比，即：

ρi =
Eind - bi

åEind - bi

（3）

（4）计算各设区市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总量（Eind - Bi）。基于省级能源平衡表，计算得

到全省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总量（Eind - B），再根据 ρi ，将全省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总量

分配到各设区市，即：

Eind -Bi =Eind -B ´ ρ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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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各设区市全行业工业能源消费量（Eindi）：

Eindi = Eind - Ai + Eind - Bi （5）
通过以上推算方法，既考虑了各设区市自身规上和规下工业结构比例，又与全省能源消费总

量进行了衔接，保证各设区市工业行业能源消费量总和与全省工业行业能源消费量保持一致。

2. 建筑业能源消费量推算方法

按照各设区市建筑施工面积占全省比重（μi），基于省级能源平衡表，将全省建筑业能源

消费总量（Econs）分解得到各设区市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能源消费量（Econsi），即：

Econsi =Econs ´ μi （6）
3.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推算方法

分别按照各设区市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增加值占全省总和的

比重（αi βi γi），基于省级能源平衡表，将全省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

能源消费总量（Eagr Ecom Eo th）分解得到各设区市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和其他

行业能源消费量（Eagri Ecomi Eo th i），即：

Eagri =Eagr ´ αi （7）
Ecomi =Ecom ´ βi （8）
Eo th i =Eo th ´ γi （9）

4.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推算方法

按照各设区市常住人口占全省总常住人口的比重（λi），基于省级能源平衡表，将全省居

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Ep）分解得到各设区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Epi），即：

Epi =Ep ´ λi （10）

三、设区市全社会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

为比较两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核算方法在设区市碳强度考核实践中的优劣，根据设区

市全社会一次能源消费量测算结果，构建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设区市全社会能源消费

碳排放强度测算方法，下文进行详细的介绍。

（一）基于生产视角的碳排放测算

基于生产视角核算设区市全社会能源消费碳排放（Cpro）时，主要核算全社会煤炭、油品

和天然气等一次能源消费量带来的直接碳排放，再加上电力和热力净调入调出带来的间接碳

排放。由于热力的传输范围较小，通常不会跨设区市运输，故本研究仅考虑电力净调入调出

带来的间接碳排放。具体核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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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http://www.ndrc.gov.cn/gzdt/201605/t20160525_804513.html。

Cpro =（Eci -Erci） ´EFc +（Eoi -Eroi） ´EFo + (Eni -Erni） ´EFn +Eei ´EFe （11）
式（11）中，Eci Eoi 和 Eni 为第 i 个设区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费量（吨标煤）；

Erci Eroi 和 Erni 为第 i 个设区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用作工业原料的消费量（吨标煤）；

EFc，EFo 和 EFn 为第 i 个设区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因子（吨CO2/吨标煤），本研究采

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十二五”考核期间公布的缺省值，分别为2.64、2.08和1.63①；Eei 为

第 i 个设区市电力净调入（调出）量，EFe 为电力净调入（调出）的碳排放因子（kgCO2/kwh）。其

中，电力净调入的设区市采用省级统一排放因子，可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年公布的

2012年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或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EFe净调入 = 全省用于发电的煤油气碳排放 +全省电力净调入量碳排放
全省用电量

（12）
电力净调出的设区市采用本市发电碳排放因子，由下式计算得出：

EFe净调出 = 本市用于发电的煤油气碳排放
本市发电量

（13）
（二）基于消费视角的碳排放测算

基于消费视角核算设区市全社会能源消费碳排放（Ccon）时，主要核算除电力外全社会煤

炭、油品和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带来的直接碳排放，再加上全社会用电量蕴含的

间接碳排放。具体核算公式如下：

Ccon =（Efci -Erci） ´EFc +（Efoi -Eroi） ´EFo + (Efni -Erni） ´EFn +Ewei ´EFe净调入（14）
（14）式中，Efci Efoi 和 Efni 为第 i 个设区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吨

标煤）；Erci Eroi 和 Erni 为第 i 个设区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用作工业原料的消费量（吨标煤）；

EFc，EFo 和 EFn 为第 i 个设区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因子（吨CO2/吨标煤），本研究

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十二五”考核期间公布的缺省值，分别为2.64、2.08和1.63；Ewei

为第 i 个设区市全社会电力消费量，EFe净调入 为各设区市电力的碳排放因子（kgCO2/kwh）。采

用全省统一的排放因子，可保持各设区市电力消费碳排放与全省电力消费碳排放衔接，可与

基于生产视角核算的碳排放对比，并满足设区市碳考核的要求。

四、案例研究：以浙江省11个设区市为例

为比较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两种碳排放核算方法在面向设区市的碳强度考核中

的优劣，本研究基于上述方法，以浙江省2010-2015年的能源消费数据为例，开展对“十二五”

41



时期浙江省11个设区市碳排放强度情况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省级能源平衡表、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和用于推算的增加值等数据均来自省统计部

门、电力部门和《浙江省统计年鉴》。

就煤炭看，由于浙江省其他洗煤和煤矸石的消费量仅占全省煤炭消费总量的 0.1%左

右，且在“十二五”期间逐年减少，故本研究采用的各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口径为

原煤（包括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洗精煤和煤制品，并需要区分出用于发电和炼焦的消费

量。

就油品看，由于浙江省 2015年已无原油终端消费，仅作为是生产各类油品的原料，为避

免重复计算，本研究采用的各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油品消费口径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

石油焦、液化石油气和炼厂干气，并需要区分出用于发电和炼油的消费量。就天然气看，本研

究采用的各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天然气消费口径为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并需要区分出用于

发电的消费量。

就电力数据看，基于生产视角的碳排放核算电力净调入或调出量时采用各设区市全社会

用电量和发电量之间的差值，基于消费视角的碳排放核算电力终端消费量时则采用各设区市

全社会电力消费量扣减非化石能源部分的数据，这样可以体现各地市在发展非化石能源方面

的工作，引导各设区市大力发展新能源，对浙江省而言，新能源的扣减范围包括太阳能、风电

和生物质发电。核电考虑到是全省布局，各设区市无主动权，水电考虑到全省未来的发展潜

力有限，故均不纳入扣减范围。

就增加值看，本研究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均采用2010
年价的增加值来进行能源消费量的推算和各年碳强度的计算，以剔除年度间价格波动因素。

由于统计口径原因，舟山市和丽水市在推算中存在 2010年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大于全行

业工业增加值的不合理现象，故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全行业工业增加值，本研究采用

2015年价倒推至2010年价的算法，以保证全省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二）碳排放强度测算

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各设区市碳强度（CIi）相较基准年的碳排

放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CIi =
Cpro(con)i

Vi ´ ( )1 + ai1 ´ ´ ( )1 + ait

（15）
（15）式中，Cpro(con)i 为第 i 个设区市基于生产（消费）视角的碳排放；Vi 为第 i 个设区市的地区

生产总值，ai1 为第 i 个设区市地区生产总值的第1年的增速，ait 为第 i 个设区市地区生产总

值的第 t 年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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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生产视角的碳强度下降率年际变化

如表1所示，“十二五”期间，基于生产视角核算的浙江省11个设区市碳强度年度平均下

降率为2.97%~8.54%，且各设区市碳强度年度下降率呈现出较大的年际波动。其中，波动最

大是丽水市，变异系数达到 5.73，为全省碳强度年度下降率变异系数的 13倍；最小的是衢州

市，仅为0.36，低于全省碳强度年度下降率变异系数。这主要因为丽水市是化石能源消费小

市，但大量消费本市生产的水电，水电受到年际间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影响较大，水电生产量较

多时为电力净调出市，电力碳排放因子较小，而生产量较少时为电力净调入市，电力碳排放因

子较大，故导致碳强度出现年际间突然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衢州市是化石能源消费大市，而较

少消费电力，且一直是电力净调入，故碳强度下降率年际波动较小。

表1 基于生产视角的浙江省11个设区市碳强度年度下降率

地市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全省

年度下降率

2011

0.96%

-1.73%

0.59%

2.77%

8.96%

7.92%

3.79%

6.05%

7.05%

0.14%

-31.72%

2.20%

2012

7.58%

5.67%

9.09%

3.42%

8.09%

14.34%

9.27%

5.45%

10.92%

8.90%

32.18%

8.39%

2013

6.18%

4.16%

5.54%

5.14%

8.43%

4.36%

9.54%

10.99%

3.19%

0.80%

-8.78%

5.51%

2014

9.47%

6.25%

7.58%

7.55%

8.29%

8.28%

7.82%

7.23%

6.37%

6.53%

17.52%

7.83%

2015

9.33%

0.47%

1.03%

12.21%

2.22%

7.82%

2.03%

4.81%

6.46%

3.02%

12.58%

5.09%

年度平均下降率
±标准差

6.70%±3.48%

2.97%±3.46%

4.77%±3.83%

6.22%±3.83%

7.20%±2.80%

8.54%±3.61%

6.49%±3.39%

6.91%±2.45%

6.80%±2.75%

3.88%±3.76%

4.35%±24.95%

5.80%±2.47%

变异系数

0.52

1.17

0.80

0.62

0.39

0.42

0.52

0.36

0.41

0.97

5.73

0.43

（四）基于消费视角的碳强度下降率年际变化

如表2所示，“十二五”期间，基于消费视角核算的浙江省11个设区市碳强度年度平均下

降率为4.90%~8.83%，且各设区市碳强度年度下降率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年际波动。其中，波

动最大是宁波市，变异系数达到0.85，最小的是湖州市，仅为0.20。这主要因为宁波市在浙江

省是化石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大市，年际间的重工业项目投产安排对能源消费影响较大，而

湖州市则一直比较稳定地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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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于消费视角的浙江省11个设区市碳强度年度下降率

地市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全省

年度下降率

2011

3.76%

-0.94%

4.26%

1.52%

6.54%

6.01%

6.37%

8.56%

6.17%

1.74%

-0.95%

3.41%

2012

7.68%

7.93%

9.21%

6.39%

8.65%

11.65%

10.55%

3.26%

12.55%

8.65%

8.68%

8.35%

2013

7.07%

7.92%

8.65%

5.90%

9.75%

9.56%

11.06%

12.24%

5.57%

5.00%

7.71%

8.15%

2014

9.29%

7.78%

8.62%

6.54%

7.20%

7.69%

9.77%

6.54%

5.66%

7.66%

9.04%

8.06%

2015

7.99%

1.84%

8.31%

6.14%

6.13%

8.06%

6.39%

3.81%

7.19%

6.25%

9.02%

6.15%

年度平均下降率

±标准差

7.16%±2.07%

4.90%±4.19%

7.81%±2.01%

5.30%±2.13%

7.65%±1.51%

8.59%±2.12%

8.83%±2.28%

6.88%±3.68%

7.43%±2.93%

5.86%±2.69%

6.70%±4.31%

7.16%±2.11%

变异系数

0.29

0.85

0.26

0.40

0.20

0.25

0.26

0.53

0.40

0.46

0.64

0.29

（五）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十二五”累计碳强度下降率对比

如图2所示，除嘉兴、丽水外，基于消费视角的浙江省设区市“十二五”累计碳强度下降率

均比基于生产视角的结果高，但各设区市间差异（变异系数0.16）小于基于生产视角（变异系

数0.24）的累计碳强度下降率。嘉兴和丽水由于是净电力调出市，且在“十二五”期间有较多

电力调出，故从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核算碳排放总量的增速，使得碳强度下降速率变快。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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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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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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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生产视角

消费视角

图2 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浙江省11个设区市“十二五”累计碳强度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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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年度碳强度对比

如图3所示，从全省和各设区市六年的碳强度对比情况来看，除宁波、舟山、台州和温州、

湖州、绍兴、金华的部分年份外，基于消费视角的碳强度均大于基于生产视角的碳强度。其

中，嘉兴和丽水的两种方法碳强度差距较大，主要因为两市核电和水电调出量较大，且发电过

程却无碳排放，基于生产视角核算的碳排放量较小；衢州则主要因为煤炭消费量较多，且本地

发电碳排放因子低于全省平均，电力净调入较少，故基于生产视角核算的碳排放量也偏小。

就生产视角核算碳排放较高的设区市看，宁波、舟山和台州主要因为发电、供热、炼焦和炼油

等加工转换过程煤炭消费量较大，且均为电力净调出地区，发电类型为火电，净调出电量带来

的碳排放扣减不足以抵消发电过程大量的碳排放；温州、湖州、绍兴、金华的部分年份基于生

产视角核算碳排放较高也主要因为用于加工转换的能源消费量增加。可见，加工转换过程能

源消费量的准确性是未来建立完善设区市能源统计体系的重点之一。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1
-0.2

DC
I i（

吨
/万

元
）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注：DCIi =Cconi -Cproi

图3 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浙江省11个设区市碳强度差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设区市碳强度考核需求，以设区市行政边界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全社会一次

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强度的测算方法，并以浙江省11个设区市2010-2015年能源消费碳排放

数据为实证，分析比较基于生产视角和消费视角的两种能源碳排放核算方法的差异，可得到

以下基本结论：

（1）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能源品种核算范围需基于能源平衡表的能源加工转换和终端消

费的关系及设区市统计现状确定。在设区市考核中，煤炭统计口径考虑用于发电、供热和终

端消费的原煤、其他洗煤、煤矸石和型煤（煤制品），以及用于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的洗精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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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油品统计口径考虑统计用于发电、供热和终端消费的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

油焦、液化石油气和炼厂干气等8类，天然气统计口径考虑用于发电、供热和终端消费的天然

气和液化天然气等2类，则既可以较全面涵盖用于燃烧的碳排放、又能够满足碳强度考核实

际操作需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在开展设区市碳强度考核中，可结合本地能源消费结构适当对

以上品种进行调整。

（2）设区市全社会一次能源消费测算可基于不同部门，结合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和

省级能源平衡表两类数据开展。在推算各设区市全社会一次能源消费量时，第二产业的工业

部门需基于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推算规模以下工业能源消费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

建筑业、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消费部门需基于省级能源平衡表总量进行分配。通过以上测算

方法，既考虑各设区市能源消费结构、又能较好满足设区市考核结果与省级考核结果保持一

致性。

（3）基于消费视角的设区市碳排放强度测算方法更适合于设区市碳强度考核的需求。以

浙江省11个设区市的实证结果看，基于消费视角核算的碳强度对于电力调入调出量较大以

及可再生能源生产量较大的设区市而言年际间变化趋势较为稳定，而基于生产端核算的碳强

度波动较大。基于消费视角的碳强度核算方法既能体现出各设区市实际能源消费量，与各设

区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为符合，又能有效避免年度碳强度下降出现较大年际波动，有利于

开展年度碳强度考核工作。此外，通过浙江省的案例分析，基于消费视角的碳强度核算方法

还可体现各市在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效，真正实现碳强度考核“指挥棒”的

作用，促进各地能源消费的低碳化转型。

以上结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开展设区市的碳强度考核具有实践操作的指导意义。目前，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消费视角的碳强度核算方法与我国现行省级碳强度考核方式和温室气体

清单编制中能源活动碳强度核算方法仍不一致，可能会在具体结果上有出入，未来需继续加

强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各设区市仍缺乏能源平衡表，分部门能源消费数据还需要通过推算

获得，我国应尽快建立省市两级行政区的能源碳排放年度核算统计体系，形成完善的市、县

（区）的能源统计标准，保证不同尺度碳排放强度核算的准确性和可衔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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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ounting Methods of Cities’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Production

Perspective and Consumption Perspective

Wu Xua,b, Hu Xiaojuanb and Cai Heb

(a: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b: Zhejiang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carbon intens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cities’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paper also calculates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energy consumption in 11 municipalities with districts based 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erspectives.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calculation range of energy types for carbon intensity per-

formance evaluation in municipalities with districts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ergy

processing, conversion and end consumption in the Provincial Energy Balance Table. We can calculate the whole so-

ciety energy consumption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combin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and the Provincial Energy Balance Table. The decline ratios of annual carbon intensity and the

cumulative carbon intensity during 12th FYP Period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perspective is higher than that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perspective.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variation trend between each year are more stable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perspectiv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more atten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s statistics system on municipalities-level. Narrowing

the uncertainties of carbon intensities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perspective, and then enhancing the connection of

the results on municipalities-level and provincial-level.

Keywords: Energy Terminal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Production Perspective; Consumption Per-

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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